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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要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

罪处理，关键就在于慎用公

权力。能交由市场解决的，

公权力要遏制介入的冲动。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本报特约评论员
余明辉

有关方面还需拿出切实的诚

意，积极配套更多措施，付出

更多努力，提升这一政策的

执行力。

咋说

“暴脾气”公交司机
车内贴“忍”字6年

11月5日，浙江乐清，公交司机张师傅6

年前写了一个“忍”字贴在车上，给乘客留下

了深刻印象。他说自己开了20多年公交车，

遇上很多不讲道理的乘客，挨过很多骂，自己

也是个暴脾气，便以此警醒自己别冲动。（人

民日报）

@东海小公举：暴脾气的司机用“忍”字

约束自己，带来了十几二十年的行车安全，但

愿乘客也时刻用“忍”字管好自己，公众场合

别动不动张牙舞爪，造成的后果是分分钟人

命关天。

@秀林先生：敬佩张师傅的涵养，但不

赞同吹捧张师傅的做法。解决问题不是靠堵

而是靠合理疏导，一味的提倡单方面忍耐风

险无益于解决矛盾，反而有扩大不良后果的

可能。最重要的是靠法律和道德保护规范双

方权益和行为，不让守规则的人吃亏，不让无

视规则者得逞。

@轮椅春天：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

风平浪静，忍需要足够的勇气，需要一定的毅

力。为这位司机的“忍”点赞！

@笛声悠扬 GRL：这个社会不能光靠

“忍”，还得有法律法规保护。

@北京东方和谐整形：多一些理解，多

一些包容可以防止矛盾恶化，但我还是更想

多一些文明，全民素质的增加，会让社会更美

好。

河南一小区规定
不用暖气要缴3成蹭暖费

11 月 2 日，河南新乡县，一小区居民反

映，小区物业规定已入住且不缴纳供暖费用

的，也要缴供暖总费用30%的“蹭暖费”。一

些居民称此规定不合理，物业说小区是统一

供暖，供暖后住户室内温度也会相应地升

高。（澎湃新闻）

@Menbo：蹭暖费用该交，如果大家都

蹭，那最终损失的是人的温暖。

@一林：“蹭热费”不易接受，应叫“热损

费”。因为该房屋没有采暖，其他房屋采暖，

势必让已经交采暖费的房屋平衡未交采暖费

房屋的温度，造成热损失，赞成适当收取费

用。

@凯文：“蹭暖”这个词本身不严谨，蹭

没蹭，蹭了多少，都不易量化。所以以蹭暖为

由收费的理由站不住脚。

@青山依旧在：是否开暖气是住户的权

利，物业不能强加于人。有的住户整个冬天

几乎不住小区，为什么还要交暖气费？

杨鑫 整理

11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

议。会议强调，要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

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

任，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让财产更加安全，让权利更有保

障。

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这并非

第一次提出。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关

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文件中都有明

确规定。具体来讲，就是防止利用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要

不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对

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严格其构成要件，

不能随意扩大适用法律，等等。

不过，在中央刚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的

大背景下，这番话更是别有意味，让人有更深

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

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的具体措施，也是

基于平等保护民营经济而对司法政策文件和

司法解释的梳理。会议也强调，凡是有悖于

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的条款，要及时废止或调

整完善。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民营经济的点滴

进步，其实都与法规政策的放宽不无相关。

换句话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束缚民营经济发

展的法规禁令从放宽到解禁乃至于废除的过

程。从最早的个体户开始，连支个摊卖瓜子

的年广久都受到特别关注，邓小平先后三次

作出批示。又如被社会学家费孝通赞为“小

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其家庭工业和个

体经济模式也一度受到批判。

当然，眼下比较突出的问题已经不是法

律法规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而在于适用法

律错误，或者刑事手段的滥用。例如，明明

是可以由市场主体协商解决的，或者通过民

事诉讼解决的，结果却被随意套用相关法

律，造成经济纠纷犯罪化。这方面，比较典

型的案例包括健力宝改制风波，以及最近刚

被改判无罪的物美超市创始人张文中案

等。而从这些案子可以看出，其背后往往有

着公权力干预介入的情形。在一些事例中，

更有政府官员直接插手干预，生搬硬套适用

法律的问题。

所以，要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关键就在于慎用公权力。能交由市场解决

的，公权力要遏制介入的冲动，尤其要防止发

生经济纠纷的一方勾结公权力打压另一方，

或者政府部门和官员基于既得利益，强行套

用法规，将经济纠纷犯罪化，借此牟取私利，

损害市场的正常运行。就此而言，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规范化公权力的运用，遏制公

权力干预市场主体正常运作，杜绝公权力偏

袒市场主体的任何一方，就是在为企业家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就是对民营经济的平等对

待和保护。民营企业所求无他，唯公平、公正

而已。

慎用公权力，善待企业家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公布最新修订的

《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提出

独生子女每年可获 20 日陪护假。自 2016 年

以来，河南、福建、广西等省（区、市）先后以地

方立法或行政规章的形式明确了独生子女享

有护理假权益。今年 7 月底，最早出台护理

假的河南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将独生子

女护理假从原来的“不超过二十日”改为“不

少于二十日”，力度之大被不少人点赞。但记

者近期在河南多家企事业单位调查发现，该

政策在河南实施两年多以来，由于缺乏激励

与监督，能带薪享受护理假的职工并不多。

所谓独生子女护理假，是指独生子女父

母患病住院期间，用人单位应给予的假期，且

不得扣减陪护期间的工资、津贴与奖金等福

利。护理假可以缓解独生子女在照顾老人和

工作两难选择中的压力，也能帮助他们尽尽

孝心，体现出政策背后的温暖。

无疑，“独生子女照料假”让“百善孝为

先”变得更加可行和更进一步。此前不管是

就舆论反应，还是媒体报道，对这样的制度落

地，都难掩欢喜的心情——“独生子女护理

假”越来越多进入地方“法眼”，说明更多地方

在给予老人福利方面越来越重视，无疑具有

很好的示范效应，对家庭、社会、老人、孩子，

都称得上是一个政策的“大红包”。不过，对

于这样的美好政策，当时就有舆论不无担忧

地指出，“独生子女照料假”虽然初衷美好，也

不乏善意，但要最终落地实施，恐怕并非易

事。现在从河南等地的实践调查结果看，不

想这样的担忧变成某种现实，令人遗憾。

稍稍研究不难发现，影响“独生子女照料

假”有效落地的因素根本上无外乎这样两个

方面：一是执行不力。目前，我国一些用工单

位在总体上还处于强势地位，面对要带薪休

年假还是要饭碗，很多劳动者都会无奈选择

后者，劳动者缺乏对等公平的博弈机会。而

这背后，则凸显出我们劳动维权执法、司法还

不够有力的残酷现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有

强有力的执法护航做后盾，即便资强劳弱，劳

动者也会获得相应的起码带薪休假权力。但

现实似乎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二是缺乏“独生子女照料假”的合理社会

分摊机制，仅靠企业个体难以承担。目前，不

少企业等用工者千方百计不落实各种带薪休

假，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维持正常运转不得

不采取的下策。这也意味着，要想确保劳动

者“独生子女照料假”等带薪年假权利，不能

把落实成本等都让企业一方承担，而是政府等

方面要通过减税、减费等综合优惠政策和措施，

创造条件、助力企业不折不扣落实年假制度。

良法还需善治。积极制定并最终设立

“独生子女护理假”，本是弘扬社会价值、鼓励

子女尽孝的善事，但对相关部门、劳动者等来

说，要让这一政策利好真正切实落地，好事做

好，并尽快惠及尽可能多的人群，有关方面还

需拿出切实的诚意，积极配套更多措施，付出

更多努力，提升这一政策的执行力。比如，积

极采取措施，加强相关劳动执法，让相关带薪

休假等劳动权利保护政策尽可能不折不扣地

完善；加快税收改革、简政放权等，进一步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等，给企业落实“独生子女护

理假”更多财力底气等等。

“独生子女护理假”为何落地难


